
- 1 -

巴南花溪“8·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8 月 13 日 16时 01 分许，重庆灵平物流有限公司所

属渝D***5重型自卸构货车在巴南区两桥连接道李家沱长江大桥

南桥头路段发生一起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暂无法统计。

2025年 9月 28日，接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移交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

3 号）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区

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总

工会和花溪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派员组成的巴南花溪“8·13”一般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

委机关、区检察院和万盛经开区应急管理局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了事故经过、应急处

置、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总结了

事故教训，提出了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了处理建议。

通过对事故原因、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等综合分析，经

调查认定，巴南花溪“8·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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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相关人员概况

1.张*，渝 D***5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男，30 岁，汉族，

持有准驾车型为“B2”型机动车的驾驶证，有效期限至 2029年 9

月 25日，持有“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证”，有效期至

2026年 9月 27日。

2.陶*林（死者），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男，5

9岁，土家族，持有准驾车型为“D”型机动车的驾驶证，有效期

限至 2027年 3月 29日。

经调查，上述驾驶人均无酒驾、毒驾迹象，驾驶资格有效。

（二）事故车辆情况

1.渝 D***5 重型自卸货车，车辆识别代号：L***3，发动机号：

2***9，检验有效期至 2026年 7月 31日，使用性质：货运，取得

了《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至 2027年 7月 13日，机动车所有人：

重庆灵平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地址：重庆市万盛区东城大道 204

号 2-4号第六室。

2.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识别代号：L***9，发动机

号：K***3，检验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使用性质：非营

运，机动车所有人：陶*梅。

（三）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重庆灵平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平物流公司），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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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 月 29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

定代表人：张*，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

60JWTJ9R，公司地址：重庆市万盛区东城大道 204号 2-4号第六

室，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等，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9年 9月 4日。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8月 13日 16时 01分许，张*驾驶渝 D***5 重型自卸

货车由红光大道方向往李家沱长江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巴南

区两桥连接道李家沱长江大桥南桥头路段由左侧车道往右侧车道

变更车道时，撞到同向右侧车道内陶*林驾驶的渝 D***7 普通二

轮摩托车。

（五）道路情况

现场位于重庆市巴南区两桥连接道李家沱长江大桥南桥头路

段，道路分别通向李家沱长江大桥和红光大道方向。红光大道往

李家沱长江大桥方向为单向行驶道路，车行道宽 6.8 米，施划有

两条行车道。事故路段来车方向设置有限速三十公里每小时及货

车限行的禁令标志。事发时为白天，视线良好，路段为沥青路面，

路面完好干燥。

（六）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该事故造成 1人死亡，赔偿程序已启动，处于协商流程阶段，

直接经济损失暂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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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 8月 13日 16时 7分许，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

到事故信息后，立即派辖区大队民警先期到现场处置，并迅速开

展现场勘查、证人走访等调查工作。17 时 17 分许，现场处置完

毕恢复交通。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张*立即停车上前查看情况，并拨打了“120”

“110”电话。经到场“120”医务人员确认陶*林已死亡。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等职能部门及时响应，

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责任落实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调查组综合分析，认为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渝 D***5 重型

自卸货车驾驶人张*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时，观察不足，撞到右侧

车道内陶*林驾驶正常行驶的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

（一）直接原因分析

根据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

1.张*驾驶机动车观察不足，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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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

驶”之规定。

2.张*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

正常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在道路同方向划有 2条以上机动车道

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

行驶”之规定。

3.张*驾驶安全设施不全和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

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

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

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

4.张*驾驶车辆违反禁令标志在货车限行区域通行，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

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

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

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

5.张*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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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驾驶机动车向右变更车道未开启右转向灯，其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

项“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二）向右转弯、向

右变更车道、超车完毕驶回原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开

启右转向灯”之规定。

7.陶*林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

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违法行为是本次事故形成的原因，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违法行为不是本次事故

形成的原因。故此次事故系张*的行为及过错导致，张*负本次道

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根据《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文书》（渝

公巴鉴（病理）〔2025〕**号），陶*林符合钝性暴力致颅脑及胸

腔脏器损伤死亡。

2.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

心鉴〔2025〕车检鉴字第**号），渝 D***5 重型自卸货车前照明、

刮水器、转向灯装置及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前部加

装照明装置未能满足 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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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3 条的要求；行驶系统中弹簧钢板未能满足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 9.3.2条的要求；间接视野中补盲

外视野装置的视野范围未能满足 GB15084-2022《机动车辆间接

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第 6.5.5.1条的要求；未安装后下部防

护装置未能满足 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 1

2.9.3 条的要求；侧面防护装置未能满足 GB11567-2017《汽车及

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第 4.1条的要求。

3.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

心鉴〔2025〕车速鉴字第**号），渝 D***5 重型自卸货车在事发

时的行驶速度为 50km/h。

4.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

心鉴〔2025〕车检鉴字第**号），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前照

明、转向灯装置及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

5.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

心鉴〔2025〕车速鉴字第**号），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事

发时的行驶速度为 36km/h—38km/h。

四、相关政府（部门）履职情况

（一）万盛经开区交通运输局。一是严格按照年度安全督查

检查计划和方案对“两客一危”、公交客运等企业开展检查执法，

有序开展“双随机”抽查检查。2025年 1-9月共开展安全督查检

查 351家次，发现隐患 356起，整改 352起，共处罚企业 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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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13.06 万元。二是加强安全约谈，与交通运输安全服务中心

信息合作，针对发生交通事故、报警率和风险隐患排名靠前的企

业，开展企业安全警示约谈，压实安全责任。2025年 1-9月，召

开道路运输“两客一危”重点企业安全例会 9次；开展安全警示

约谈 24次，约谈道路运输企业 142家。三是开展安全教育宣传，

结合安全生产月、路政宣传月等各类法制主题宣传活动，充分利

用客运站场、校园门口集中宣传和走进乡镇、企业开展现场宣传

交通运输法律法规。今年以来，发放宣传资料 2000余份，制作展

板 2块，进企业宣传教育活动 10余次。四是针对事故单位灵平物

流公司，按照年度督查检查计划于 2025年 6月 9日对其开展了安

全生产检查，发现问题 1个，督促企业整改完成。

（二）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一是细化路段管理，对辖

区事故预防工作进行包片负责制度，压实事故预防工作主体责任。

二是支队制定了夏季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各大队在辖区

重要路段、路口安排设置卡点开展交通违法整治。三是事发地所

涉李家沱大队，2024 年 8月至 2025 年 8 月，在日常管理中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9415 件，其中酒驾 307 件、货车违法 4529

件、摩托车违法 3240件；在事故路段李家沱大桥两桥连接道南桥

头及周边开展违法集中整治 220余次，纠正货车、摩托车等违法

427 件。四是李家沱大队持续对李家沱大桥两桥连接道南桥头沿

线和辖区货运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通过组织召开安全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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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社、进工地、进企业等方式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提醒广大市

民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三）区城市管理局。经查，在本次事故中，道路良好，未

见有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道路方面现象。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

陶*林，渝 D***7 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1]的规定，鉴于其

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理。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张*，渝 D***5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驶机动车变更车道时，

观察不足，撞到右侧车道内陶*林驾驶正常行驶的渝 D***7 普通

二轮摩托车，造成陶*林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2]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3]的规定，

是造成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本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

负全部责任，涉嫌交通肇事罪，建议区公安分局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目前，区公安分局已对其立案侦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

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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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不予责任追究的单位

1.万盛经开区交通运输局。在本次事故中，暂未发现作为道

路运输企业监管部门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建

议不予处理。

2.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本次事故中，暂未发现作为

道路行驶车辆监管部门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

建议不予处理。

3.区城市管理局。在本次事故中，暂未发现作为一般城市道

路监管部门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建议不予处

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张*，渝 D***5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驾驶安全设施不全

和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在货车限行区域超

速行驶，在向右变更车道时未开启右转向灯，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4]、第三十八条[5]、第

四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七条第二项[6]的规定。鉴于上述违法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

生无直接因果关系，建议区公安分局依法处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

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

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项：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二）

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超车完毕驶回原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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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平物流公司，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万盛区东城大道 204

号 2-4号第六室，但实际经营地在巴南区东城大道 360-594号，

实际经营地与注册地不一致，鉴于该违法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生

无直接因果关系，建议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了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特点，建议如下：

（一）灵平物流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一是要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从事生产经营，严禁异地经营；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驾驶人进

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学习和监督检查，提高驾驶人自

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按章操作。

（二）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要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树立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加强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工作，

加大对辖区内货运车辆违反禁令、超速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巴南花溪“8·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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